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3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8)良字第 139號 

主旨:為防堵非洲豬瘟入侵，日本農林水產省宣布新措施如說明，請會員旅

行社協助提醒赴日旅客注意，以免受罰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4 月 23 日 1080908464 號函轉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8 年 4 月 18 日防檢二字第 1081439003 號函

辦理。 

2. 過去赴日旅客違規攜帶肉品入境日本被查獲時，若放棄違規品後並無

罰則，惟自 108 年 4 月 22 日後，違規旅客即便放棄亦會被登記警告，

並被要求提供護照影本及「未來將不再違規攜帶肉品入境」之聲明書，

據以建立資料庫，倘再犯則將依「家畜傳染病預防法」處 3 年以下有

期徒刑或課徵 100 萬日幣以下罰金。 

3. 日本政府另請航空公司、船舶公司、海關、出入境管理、邊境檢疫及

日本郵便株式會社等相關單位協助推動相關防疫措施，例如強化手提

行李及國際郵件之檢查。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